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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仁科技大學 

學生社團獎懲實施要點 

91.01.22課外活動組組務會議通過 

94.08.04課外活動組組務會議修正通過 

96.07.30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一、本校為輔導學生社團各項活動正常進行，並期鼓勵社團運作成效，違規犯紀者

知所警惕，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學生社團之獎懲，除有特別規定外，悉依本辦法辦理。 

三、學生社團之獎勵方式如下： 

(一) 獎盃（牌）。 

(二) 獎狀。 

(三) 獎勵。 

(四) 獎勵金。 

學生社團之懲戒方式如下： 

(一)警告。 

(二)減、停額補助。 

(三)停止一定期間之活動。 

(四)改組。 

(五)解散。 

四、學生社團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酌予頒發獎盃（牌）、獎狀、獎勵或獎勵金 

以為鼓勵： 

(一)舉辦校內外深具意義之活動或服務，成績優良者。 

(二)代表本校參加校外競賽，表現優異者；或對本校運動風氣倡導有功者。 

(三)增進校譽、熱心公益、敦睦同學，發揮互助、促進優良校風者。 

(四)接受學校委辦事項，成績優良者。 

(五)參加社團評鑑，成績優異者。 

(六)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之情事者。 

五、學生社團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予以警告： 

(一)社團活動未依規定時間內申請，距離活動十天至十五天情節輕微者。 

(二)社團活動結束後，未依規定時間內向課外活動組提出活動報告書及完成核

銷手續者，活動後逾期十五天至二十天情節輕微者。 

(三)張貼合法公告或使用活動公告欄不符合規定者。 

(四)張貼合法之公告，於活動結束後未撤離者。 

(五)社團帳冊及財產清冊於每學期末或新舊任社團負責人交接時，未經該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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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審核或監交，並送課外活動組核備者。 

(六)有違其他校規，相當於上列各款之情事者。 

六、學生社團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予以減停補助： 

(一)社團活動未依規定時間內申請，距離活動五天至十天情節重大者，當次活

動經費減少五分之ㄧ補助；距離活動三天至五天情節重大者，當次活動經

費減少三分之ㄧ補助；距離活動三天內情節重大者，當次活動經費停止補

助(如有特殊情況另行報告)。 

(二)社團活動結束後，未依規定時間內向課外活動組提出活動報告書及完成核

銷手續者，活動後逾期二十天至二十五天，下次活動經費減少三分之ㄧ補

助；活動後逾期二十五天至三十天，下次活動經費停止補助(如有特殊情況

另行報告)。 

(三)社團活動未經報備，擅自變更活動時間或地點者。 

(四)對社外發行社團公告未經加蓋核准印章或對社內發行社團公告內容有不當

者。 

(五)任意撕毀或遮掩其他社團未逾時效之公告者。 

(六)社團財產有短缺或毀損之情事者。 

七、學生社團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予以停止一定期間之活動： 

(一) 未經報請課外活動組核准，中途改選社團正副負責人者。或未於規定期限 

內辦理改選完畢者。 

(二)社團活動，未經徵得導師同意及課外活動組許可，情節輕微者。 

(三)違反本校有關校外人士參加社團活動之規定。 

(四)借用之物品、器材或借用場地之公物或公共設施有短缺或毀損之情事者。 

(五)社團刊物有不符合該社團成立宗旨或該刊物之發行宗旨之情事者。 

(六)受領學校補助費，有結餘不繳還者。 

(七)有其他違反校規，相當於上列各款之情事者。 

八、學生社團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予以改組： 

(一)經警告三次者。 

(二)社團負責人受記過以上處分者。 

(三)社團負責人之產生不合規定者。 

(四)社團負責人未按章程行事者。 

(五)有違其他校規，相當於上列各款之情事者。 

九、學生社團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予以解散： 

(一) 社團章程、幹部及社員名冊，於社團登記後登記事項有變逾期未為變更登 

記或改選後逾期未為更新登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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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團活動，未經徵得導師同意及課外活動組許可，情節嚴重者。 

(三)違反本校有關校外人士參加社團活動之規定，情節嚴重者。 

(四)社員不以本校學生為限者。 

(五)社團活動未經學校核准擅自變更活動內容，情節嚴重者。 

(六)不接受學校委辦事項者。 

(七)社團活動有妨礙公共安全或秩序之情事者。 

(八)未經核准擅自發行社團刊物者或向校外發行、出售社團刊物者。 

(九)社團刊物之文稿應送審而未送審即付印，或所付印之文稿內容與核准付印

之文稿不相符合者。 

(十)未經學校許可接受任何團體或私人資助者。 

(十一)未經學校許可擅自對外行文、陳情或投書，致敗壞校譽者。 

(十二)有違其他校規，相當於上列各款之情事者。 

十、學生社團有符合第七條至第九條懲戒之情事者，經課外活動組確認後，送學務

長批示，應停止一切活動。 

十一、學生社團之獎懲審定後，除將獎懲審定公告外，並應通知該學生社團之指導

老師簽章確認。 

十二、獎懲核准之結果，應製成統計表，且必須列入社團評鑑加、減分之必要因素。 

十三、本要點經課外活動組組務會議通過，送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